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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E HOLDINGS CORPORATION

MI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555）

董事會召開日期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及其附屬公司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兹通

告謹定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（星期五）舉行董事會會議，以考慮及通過本集團

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中期業績，及派發中期股息（如有），以及

處理其他事項。

承董事會命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瑞霖先生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1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、趙江巍先生及王雄先生； (2)

非執行董事謝娜女士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平先生、 Jeffrey Willard Miller先

生及郭燕軍先生。


